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满足入驻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企业及其职工对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的需求，解决企业及职工的后顾之忧，打造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促进高新区又好又快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高新区的发展，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工作分阶段开展，通过统筹安排，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实现为企业及其职工提供一流服务的要求。

第二章   第一阶段

第三条  高新区建设初期，入驻企业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合同备案、劳动仲裁、公积金缴纳等需求，以“方便企业，就近办理”原则，按照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入驻高新区企业办理保险等业务问题的复函》（青劳社函〔2009〕44号）、市公积金中心《关于对<关于入驻高新区企业办理公积金业务有关问题的函>的回复》(青住金字〔2009〕57号)的要求办理各项业务。

第四条  入驻企业人事档案代理、劳动事务代办等业务，由企业按照方便、就近的原则到相关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代理机构办理。

第五条  根据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对专业技能人才，由高新区组织合作院校进行对接，按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服务，为企业输送所需人才；对特殊人才，可组织企业进行专项招聘，帮助企业做好人才保障服务。
第六条  充分利用高新人才网站，发布人事、劳动相关工作动态、政策法规、服务指南等各类信息，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
第三章   第二阶段

第七条  高新区条件成熟后，建立健全高新区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机构设置，统一管理入驻企业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的各项业务。
第八条  在高新区行政服务大厅设立劳动保障服务窗口，为入驻企业及职工办理就业登记、备案、社会保险缴纳等业务，实行“一站式”服务。
第九条  完善数字化服务平台。开通网上办公“一卡通”系统，设立信息屏和电子查询一体机，便于企业及职工了解高新区的人事、劳动政策法规，查询信息，办理相关业务。
第十条  建立有形人力资源市场，发布招聘信息，做好求职人员信息登记；定期组织入驻企业招聘会。完善无形市场，通过有形、无形市场的有机结合促进人力资源交流。
第十一条  组织入驻企业、合作院校、高新区培训（实训）基地，形成校企联姻，定期开展人才交流、洽谈服务，为企业选择优秀人才提供平台。
第十二条  由高新区人力资源代理机构，负责入驻企业的人事档案代理、劳动事务代办等业务。
第十三条  按照管理权限，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新区内劳动者与入驻企业因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等方面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帮助指导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第十四条  高新区有关部门依法对入驻企业在职工招用、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等方面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监察，对举报经查实的劳动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入驻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相关工作，按照《高新区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创新创业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入驻企业引进国外智力，可向高新区申报，由高新区协调市相关部门，对企业项目申报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七条  改善软硬件环境，完善人力资源配套服务体系。根据高新区规划建设，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设施体系，满足入驻高新区企业人员子女入托、入学的需要。具体办法，按照《青岛市教育局关于明确高新区引进人才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事宜的复函》（青教函〔2010〕27号）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高新区人事与劳动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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